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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復建工程設計、監造技術服務開口契約範本」修正對照表 
106 年 4 月 6 日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第三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 

    …… 

    二、計價方式： 

      (一)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 

  2.建造費用，指經機關核定之工程採購底價金額

或評審委員會建議金額。 

□ 各通知案件之工程，分別計算建造費用。

□ 累計各通知案件之工程，合併計算建造費

用。 

□ 其他甲方規定計算方式。 

     但不包括規費、規劃費、設計費、監造費、

專案管理費、物價指數調整工程款、營業稅、

土地及權利費用、法律費用、甲方所需工程

管理費、承包商辦理工程之各項利息、保險

費及      （其他除外費用；由甲方於招標

時載明）。 

    建造費用如包括甲方收入性質之抵減項目、金

額（例如有價值之土方金額）該項金額：（未

勾選者以 a為準） 

□a.為除外費用。 

    □b.其他：__________。        

3.工程採購無底價且無評審委員會建議金額

第三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 

  …… 

    二、計價方式： 

      (一)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 

  2.建造費用，指工程完成時之實際施工成本。

□ 各通知案件之工程實際施工成本分別計算

建造費用。 

□ 累計各通知案件之實際施工成本合併計算

建造費用。 

□ 其他甲方規定計算方式。 

     但不包括規費、規劃費、設計費、監造費、

專案管理費、營業稅、土地及權利費用、法

律費用、甲方所需工程管理費、承包商辦理

工程之各項利息、保險費、工程物價指數調

整款及     （其他除外費用；由甲方於招

標時載明）。 

3.建造費用決標價低於底價之百分之八十者，前

款建造費用以底價之百分之八十代之。但仍

須扣除前目不包括之費用及稅捐等。 

4.建造費用無底價且決標價低於評審委員會建

議之金額之百分之八十，或無評審委員會建

議之金額時低於預算之百分之八十者，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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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建造費用以工程預算之百分之九十代

之。但仍須扣除第 2 子目不包括之費用及稅

捐等。 

4.依本目計算服務費用者，其工程於履約期間有

契約變更、終止或解除契約之情形者，服務

費用得視實際情形協議增減之。 

      …… 

    …… 

費用以預算之百分之八十代之。但仍須扣除

第二目不包括之費用及稅捐等。如決算金額

高於預算金額之百分之八十者，建造費用以

決算費用金額計算。 

      …… 

    …… 

目移列至第3子目。 

4.配合106年3月31日

技服辦法第29條之

修正，增訂第2款第1

目第4子目。 

第五條  

    …… 

第五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 

    …… 

十二、乙方設計完成，如工程未招標或招標不成功時，

甲方因故終止契約，建造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一)工程底價已核定：以該工程原預計招標日期前

六個月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統計之公共工

程決標狀況統計表之決標金額與底價之比值

（標比），乘以該工程底價金額。 

(二) 底價未核定之工程：以該工程原預計招標日

期前六個月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統計之公

共工程決標狀況統計表之決標金額與預算之

比值，乘以該工程預算金額。 

配合106年3月31日技

服 辦 法 第 29 條 之 修

正，刪除第12款。 

附件 3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給付（第 5條第 1項之附件，

建築工程適用） 

一、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依個案工程計算） 

   ……   

（二）其他各期 

       1.設計服務費部分： 

（1）概念設計(30%) 

（2）細部設計(40%) 

附件 3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給付（第 5條第 1項之附件，

建築工程適用） 

一、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依個案工程計算） 

   ……   

  （二）其他各期 

       1.設計服務費部分： 

a 概念設計(30%) 

c 細部設計(40%) 

1. 依行政院「公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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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修正第1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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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案決標(10%) 

（4）工程驗收後(10%) 

          …… 

    （三）用以計算服務費用之建造費用，於建造工程決

標前，暫以工程預算金額代之。因暫代而溢付

者，應予扣回。 

     …… 

d 工程案決標(10%) 

e 工程驗收後(10%) 

…… 

    （三）用以計算服務費用之建造費用，於建造工程決

標前，暫以工程預算金額代之；於建造工程決

標後，暫以工程決標金額代之；於建造工程完

成時，建造費用以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二目

計算。因暫代而溢付者，應予扣回。 

     …… 

修正，修正第1點第

3款。 

附件 4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給付（第 5條第 1項之附件，

建築工程以外各類工程適用） 

一、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給付（依個案工程計算） 

（一）設計服務費部分 

…… 

2.其他各期 

（1）概念設計(30%) 

（2）細部設計(40%) 

（3）工程案決標(10%) 

（4）工程驗收後(10%) 

           …… 

    （三）用以計算服務費用之建造費用，於建造工程決

標前，暫以工程預算金額代之。因暫代而溢付

者，應予扣回。 

     …… 

  …… 

附件 4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給付（第 5條第 1項之附件，

建築工程以外各類工程適用） 

一、建造費用百分法之給付（依個案工程計算）   

（一）設計服務費部分 

…… 

2.其他各期 

a 概念設計(30%) 

c 細部設計(40%) 

d 工程案決標(10%) 

e 工程驗收後(10%) 

…… 

    （三）用以計算服務費用之建造費用，於建造工程決

標前，暫以工程預算金額代之；於建造工程決

標後，暫以工程決標金額代之；於建造工程完

成時，建造費用以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二目

計算。因暫代而溢付者，應予扣回。 

     …… 

  …… 

1. 第1點序文酌修文

字。 

2. 依行政院「公文書

橫式書寫數字使用

原則」修正第1點第

1款第2目之各子目

編號。 

3. 配合106年3月31日

技服辦法第29條之

修正，修正第1點第

3款。 

 

 


